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生产经营单位通用

3.检查项：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单位以及矿山、金

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行为。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56200

5.检查内容：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单位以及矿山、

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，是否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。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金属冶炼

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自任职之

日起 6 个月内，必须经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对其安全生产

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。（检查是否有考核合格证明）


